
新北市 113 學年國民教育階段藝術才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（美術類）	
管道二、第一階段評量（術科測驗）詳細時程及注意事項	

	

一、時間：113 年 10 月 27 日（星期日）		

二、地點：新北市三重區厚德國小（新北市三重區忠孝路一段 70 號）	

三、詳細時程：	

	

時程	 內容	 備註	

08：45-09：15	 學生報到	 繳交代訂餐費 100 元	

09：15-09：30	 學生進場準備	 	

09：30-11：30	 創意繪畫表現	 09：45	後禁止入場	

11：30-12：30	 中午休息(用餐)	 	

12：30-12：50	 學生報到	 	

12：50-13：00	 學生進場準備	 	

13：00-15：00	 複合媒材立體創作	 13：15	後禁止入場	

	

四、注意事項：	
1. 請學生自備以下美術一般性用具及材料：	

(1)	一般性繪畫用具：鉛筆、橡皮擦、尺、黑色簽字筆	

(2)	水彩用具：含水彩用筆、18 色以上顏料、調色盤、筆洗……等	

(3)	其他繪畫工具：色鉛筆、粉彩筆、蠟筆、粉蠟筆……等	

(4)	文具：釘書機、釘書針、剪刀、美工刀、膠水、白膠、膠帶、A3大小以下切割墊。	

(5)	其餘特殊材料或畫紙均由評量單位提供。	

2. 請依照公告時間攜帶評量證報到，測驗開始後 15 分鐘未入場者不得入場，入場未滿 30 分

鐘不得出場。	

3. 不得於場內互借文具、媒材工具，行動電話及智慧型穿戴式裝置（如智慧型手錶、智慧手

環等）一律不准攜入試場。	

4. 為了維持考場秩序，當日校園不對外開放，家長接送請在門口進行，學生報到後將有人員

引導學生移動。	

5. 考生可於指定之休息室休息及用餐。用餐注意事項如下：		

(1)	考試當日恕不提供臨時訂餐服務。	

(2)	申請代訂餐點之學生，須於報到時繳交 100 元餐費。	

(3)	家長如需自備餐點。請自行約定學生領餐時間，並於警衛室領取餐點。	

(4)	外出用餐者，應自行於下午場報到時間內前往報到處報到，測驗承辦單位不負提醒責

任。	


